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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大樓買受人(戶)室內裝修管理規範： 

第 一 條 總則 

為維護金和大樓(門牌號碼：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65 號,地上 9 層、地下 2 層，

以下簡稱本大樓)之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保障本大樓所有權人及全體

買受人(戶)之權益，特訂定「金和大樓買受人(戶)室內裝修管理規範」(以下簡稱

本規範)。 

第 二 條 適用對象 

本規範適用對象，含本大樓全體買受人(戶)及其裝潢施工承包商(室內裝修從業者)

均有遵守之義務。 

第 三 條 裝修申請及期限 

一、 裝修申請： 

(一) 提出申請欲進行裝修買受人(戶)，必須於預定裝修日期二星期前，向本

大樓管理單位(○○○○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請，經本大

樓管理單位審核通過後，始准進行。大樓管理單位對於買受人(戶)室內

裝修工作的核准，不表示或證明買受人(戶)的室內裝修工作與所有法

規、規定、法令或者其他章程符合，其責任屬於買受人(戶)的承包商。 

(二) 申請應備文件： 

1. 填妥「裝修申請表」(買受人(戶)填寫)。 

2. 填妥「裝修切結書」(買受人(戶)填寫)。 

3. 提供裝修設計圖 (含與本大樓灑水裝置、配管系統、排風管等主系統

的連接)。 

4. 提供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明。 

(三) 裝修保證金： 

以記名：「金和大樓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及禁止背書轉讓之即期支

票繳交裝修保證金，每一使用單元新臺幣十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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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裝修期間清潔費： 

以記名：「金和大樓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及禁止背書轉讓 

之即期支票繳交裝修期間清潔費，每一使用單位新臺幣一萬八千元整，

將每天以新臺幣貳佰元計算，多退少補的方式計費。 

二、 裝修進行前，買受人(戶)及其承包商(室內裝修從業者)應會同大樓管理單位，

對本大樓公共設施(如客梯、走廊、樓梯、門廳、樑柱、牆壁、門窗、樓地板、

天花板等)作詳細完整巡視檢查，在裝修進行前提列書面報告，內容詳列公共

設施現況及損害，以明責任歸屬。 

三、 裝修期間至多以九十天為限，工期如有延長，應先向本大樓管理單位申請，

經核准後始得繼續進行；否則逾申請裝修期間，本大樓管理單位得令其停工，

待重新申請核准後，始得復工。 

第 四 條 承包商保險： 

一、 買受人(戶)於承包商進場施工期間，買受人(戶)或承包商應投保營造綜合保險

及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並於開工前將保險單副本及收據副本送本大樓管理單

位備查。 

二、 前開保險期間應涵蓋裝修期間，保險單並應列明：「臺北金和大樓管理負責人

(管理委員會)」為共同被保險人；其餘保險之受益人則為買受人(戶)。 

第 五 條 施工時間及項目限制： 

一、 施工時間為每日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五時為止。如需延長施工時間，承包商

應在最少三天前，以書面方式得到大樓管理單位同意外，始准進行。 

二、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班時間以無噪音裝修項目為主，禁止進行敲打、切割等產

生震動、噪音、粉塵之裝修項目。違反者應立即停止施工。承包商必須在預

定裝修日期前三天，通知大樓管理單位在星期一至五上班時間內的施作工程

項目。 

三、 所有施作工程項目，若必須進入其他買受人(戶)的空間設置管線(如水電、高

壓交流電、通風管工程等)，除了以書面方式得到大樓管理單位及該買受人(戶)

同意外，須於星期六、星期日或國定假日，或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六時到

上午七時、下午七時到晚間十時之間進行。(或依該買受人(戶)指定的時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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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第 六 條 進場時間及相關規定： 

一、 裝修建材及機工具，必須於申請裝修日期及規定時段內到達，經保全人員確

認無誤且完成登記，始得進場。 

二、 裝修建材及機工具進場時段不得影響其他買受人(戶)使用電梯權益及妨礙車

輛進出地下停車場及廣場。 

第 七 條 門禁安全管制： 

應遵守本大樓門禁安全管制辦法之規定。 

第 八 條 搬運工作動線： 

一、 裝修車輛，統一停放地下一層車輛指定裝卸區域，由一樓門廳搬運裝修建材、

機工具及工程廢料(特殊情形經本大樓管理單位確認無影響及同意者則另行

處理之)。 

二、 搬運建材及機工具上下樓，必須使用電梯為垂直動線。買受人(戶)及其承包

商因特別用途需長時間使用電梯，則須向大樓管理單位協調。 

三、 工作動線沿線地坪鋪面保護，必須設置 PV 珍珠板及 1~2 分木板包覆；另電

梯內的牆壁和地板的面料保護，亦必須設置 PV 珍珠板及 1~2 分木板包覆保

護電梯，免受損害；及電梯出口二旁不銹鋼板，大理石面，由出口至住戶大

門口所經過之牆面保護，亦必須設置 PV 珍珠板和 6 尺高 1~2 分木板包覆。 

第 九 條 規定事項： 

一、 禁止工作人員留宿。 

二、 禁止工作人員進入、逗留其他非承包工作區域。 

三、 禁止連接盜用公電。 

第 十 條 裝修注意事項及限制： 

一、 應遵守「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消防法」、  

「電業法」、「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本大樓訂定之相關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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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損及結構安全，禁止敲打建築物主要結構體，以免損及建物結構安全。 

三、 不破壞防火區劃或任意換裝防火門。 

四、 不可擅自變更損害消防設備，以免影響功能，室內火警偵測器切勿擅自拆除

或遮蔽、封閉，以免造成本大樓消防警報系統功能失效。 

五、 本大樓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頂之構造及管道間不可任意

敲打或開孔。 

六、 選用防火材料。 

七、 確定電力負荷足夠。 

八、 注意防止墜落。 

九、 外牆不可更改，不得變更建築物外牆面構造、顏色、使用目的或其他類似之

行為。 

十、 避免噪音之產生，影響社區的住戶安寧，如有客訴發生得立即停工。 

十一、 小心使用工具： 

(一) 應小心使用電銲、噴燈、烤爐等工具，並清理作業場周圍之易燃物，保

持距離或用鋼板隔絕，以免引起火災。 

(二) 因裝修必須拆除偵測器或停止自動灑水設備功能者，應向管理單位申請

迴路隔離，隔離期間應加強室內消防管理及集中滅火器，以維護公共安

全。 

十二、 加強通風換氣。 

十三、 注意保持環境清潔。 

十四、 詢問其他買受人(戶)有無受損。 

十五、 如搭鷹架注意防盜。 

十六、 不得張貼任何廣告、標語或海報。 

十七、 裝潢施工承包商在施工時期使用廁所設施時，如有損壞、損毀、堵塞、使其

不能使用時，裝潢施工承包商將承擔所有損壞、損毀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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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裝潢施工承包商應設置沉澱槽乙座以上，以利清洗施工器具及器材，避免雜

物、木屑、汙泥，掉落或流落水管通道，如導致水管通道堵塞，裝潢施工承

包商應將承擔所有責任，並使其功能恢復正常使用，若無使其功能恢復正常

使用，其產生費用逕自裝修保證金扣除；遇有不足扣抵者，該買受人(戶)必

須補足。 

十九、 買受人(戶)裝修期間，仍須繳納水費、電費。 

二十、 全面禁菸，若承包商以及施作人員一旦被發現抽煙者，大樓管理單位將予以

制止。 

二十一、 如未使用時，必須密封所有油漆、化學製品、揮發劑或者清洗的溶劑。 

二十二、 繳交一份竣工圖予本大樓管理單位。 

第 十一 條  賸餘建材及工程廢料處理： 

一、 建材、機工具及工程廢料必須放置買受人(戶)室內，禁止堆放於公共設施。 

二、 賸餘建材及工程廢料必須自行清理運棄，不得隨意棄置。 

三、 賸餘建材及工程廢料必須袋裝搬運，不得散落，以免造成環境二次污染。 

第 十二 條  內裝完竣前檢查： 

            買受人(戶)須在完工的前十天通知大樓管理單位，以便大樓管理單位進行裝修單

元需改善的檢查工作。在檢查後，大樓管理單位將以書面通知買受人(戶)在檢查

後，是否必須採取任何行動完成或者補救工作。 

第 十三 條  裝修完成後，經本大樓管理單位檢查符合下列事項，裝修保證金無息一次退還。

大樓管理單位對於買受人(戶)改善工作的批准，不表示或證明買受人(戶)的改善工

作與所有法規、規定、法令或者其他章程符合，其責任是屬於買受人(戶)的承包

商。 

一、 無損壞公共設施、無變動消防設備(無遮蔽或上漆、封閉、拆除或斷線)。 

二、 無損壞其他買受人(戶)設施。 

三、 無私設鐵窗、門扇、棚架。 

四、 無占用公共設施堆置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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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無變更建築物外牆面構造、顏色、使用目的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六、 無棄置賸餘建材及工程廢料。 

七、 雖有第一款至第六款情事，但已修復或回復原狀並通過檢查者。 

第 十四 條 細部清潔： 

           在裝修完成後、買受人(戶)入住前，最後的細部清潔(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一、 電燈裝置和透鏡。 

二、 窗戶和窗框。 

三、 門及門框。 

四、 地毯。 

五、 窗簾。 

六、 偵煙器。 

第 十五 條 違反規定處置： 

一、 買受人(戶)違反本規範規定，經本大樓管理單位通知限期修復或回復原狀，

逾期仍未修復或回復原狀者，本大樓管理單位將逕僱工修復或回復原狀，其

產生費用逕自裝修保證金扣除；遇有不足扣抵者，該買受人(戶)必須補足。 

二、 買受人(戶)負監督承包商之義務。裝修期間，如承包商違反本規範規定，買

受人(戶)須連帶負責。 

第 十六 條 辦法訂定及修訂： 

           本規範由本大樓管理單位訂定之，經金和大樓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核定， 修

正時亦同。 

 

第 十七 條 辦法施行： 

           本規範自公告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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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裝修工程流程 

 

買受人(戶) ─ 

如有預定裝修施工時，應至管理單位填寫申請表單及繳交申請應備文件，

及繳交新臺幣十萬元裝修保證金及裝修期間清潔費，並遵守各項管理辦法

之規定 

↓   

管理單位 ─ 
由管理單位開具「裝修保證金」及「裝修期間清潔費」之收據交買受人(戶)

收執 

↓   

臺北金和大樓

管理負責人

(管理委員會) 

─ 彙整管理單位所交付之裝修保證金及裝修期間清潔費，並妥善保管 

↓   

管理單位 ─ 
裝修完竣後，由管理單位查驗，若確認其並未造成公設毀損及污染後，通

知買受人(戶)領取裝修保證金，並請買受人(戶)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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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大樓買受人(戶)裝修申請表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買受人(戶)填寫) 

門牌地址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65 號  樓之 

預定裝修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合計    日 

承包商 

(承包商) 

公司名稱  

公司負責人  

公司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現場負責人  手機 

管理單位 

審核意見  簽章  

本申請表一式二聯 

第一聯 本大樓管理單位存查 

第二聯 申請人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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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大樓大樓裝修切結書 

 

本          (買受人(戶)填寫)購買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65 號  

樓之  ，現欲進行室內裝修工程，除願遵守「金和大樓買受人(戶)室內裝修管

理規範」外，並切結如下： 

一、 買受人(戶)委任之承包商所屬工作人員及車輛在本大樓願接受保全人員檢

查登記。 

二、 裝修期間建材、機工具及工程廢料絕不隨意棄置。裝修完成後，負責將全

部廢料袋裝清理運棄。 

三、 裝修期間，如有損壞公共設施或其他買受人(戶)設施，願立即予以修復或負

擔修繕費用。 

四、 裝修期間，如承包商違反本規範規定，買受人(戶)須連帶負責。 

         

立 切 結 書 人 ：  (簽章) 

買 受 人 ( 戶 ) 名 稱 ：  

代 理 人 ：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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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大樓大樓裝修保證金退款單 

 

貴買受人(戶)裝修工程完竣，經管理單位審核查驗，查驗結果如下： 

1. 無損壞公共設施、無變動消防設備(無遮蔽或上漆、封閉、拆除或斷線) 

□ 無損壞或變動 □損壞或變動 金額： 

2.  無損壞其他買受人(戶)設施 

□無損壞    □損壞    金額： 

3. 無私設鐵窗、門扇、棚架 

□無設置    □設置    金額： 

4. 無占用公共設施堆置雜物 

□無占用    □占用    金額： 

5. 無變更建築物外牆面構造、顏色、使用目的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無變更    □變更    金額： 

6. 無棄置賸餘建材及工程廢料 

□無棄置    □棄置    金額： 

7. 雖有前開 1 ~ 6 情事，但已修復或回復原狀並通過檢查 

□已修復或回復 □未修復或回復 金額： 

 

茲退回裝修保證金餘款：       元 

此致 

 

戶號：        戶名： 

金和大樓管理單位 

年  月  日 

本退款單一式三聯：第一聯金和大樓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存查，第二聯本大

樓管理單位存查，第三聯申請人留存。 

 


